
講道隨筆 

如此我信(第十九講) 
羅馬書 3:23, 6:23 約翰一書 1:9 

梁德舜牧師 

羅馬書 3:23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 6:23因為罪的工價，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約翰一壹書 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

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願主的恩典和平安常與恩浸人同在！ 

讓我們一同站起來同誦讀：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臨陰間；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今天早上，我要與各位繼續思想「使徒信經」其中的

一句「我信罪得赦免」的信息。罪是我們不喜歡聽的一個

字。罪在基督信仰中卻是一個關健的字。我們不能否認罪

是何等的實在，但是對罪的認識，不單未信主的朋友不盡

了解，甚至連我們信徒也未盡明白，莫過於「罪」是我

們人類最大的問題！ 

 「罪」字在我們的古文為「辠」，為「自」與

「辛」的組合。「自」為「鼻」，今日的「鼻」字還保

留上面的「自」字。底下為「辛」，它的意義是當人犯

了某事，「鼻子」自有「辛」酸的感覺。後來發現

「辠」與皇帝的「皇」字太相似，就將「辠」改為

「罪」，「四」即网也，和「非」的拼合。其意義為

「為非作歹」即是給網籠住了，正所謂「天網恢恢」

了。 

 「罪」在聖經中的意思不但指一般犯法，法庭宣判

的罪行，它更指出人內心發出的惡，故羅馬書 3: 23 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罪是普遍

性，每一個人都包括在其中，而且罪是與生俱來的，正
如聖經說： 
雅各書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

了。 

約翰壹書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

罪。 

約翰壹書 5:17凡不義的事都是罪。 

   同時，在新約中也用了以下幾個字來描述「罪」： 

1. Hamartia 它原來是一個射擊的用語，表示沒有中

靶的意思，打不中靶，罪就是我們沒有做到  神要

我們做到的地步。 

2. Parabasis 按字面的解釋是誇過去的意思。罪就是

我們越過了是非的分界線、在誠實和欺騙的分界

線上、在仁慈/禮貌與自私/粗魯的分界線上，我

們是否常在正確上呢？ 

3. Paraptoma 表示滑過去的意思，這在溜冰場、雪

地就最容易犯的錯誤，並不是如  Parabasis 故意

 

 

 

 

 

 

 

 

 

 

 

 

 

 

 

 

 

 

 

 

 

 

 

 

 

 

 

 

 

 

 

 

 

 

 

 

 

 

 

 

 

 

 

 

 

 

 

 



的，我們可能常常在無意當中說滑了嘴、感情衝

動中，無法控制中做的事情。 

4. Antonia 就是不法的意思、明知故犯、知法犯

法，人就是如此地喜歡做這些事。 

5. Opheilema 就是公禱文的「債」字、指債務的意

思。無法清還所欠的債、沒有盡責。我相信沒有

一個人敢說，他對神已經盡了完全的責任吧！ 

 「罪」是一個可怕的名詞，不但罪行可怕，罪心更

是可怕，是永遠在人心中、管制我們的罪性。難怪保羅

在羅馬書 3:10-12 如此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

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

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我們沒有能力衝破罪惡的轄制，因此，神要施行祂

的方法來幫助我們，那就是「救法」，而不是「教

法」。這就是主耶穌降世的目的，也是基督信仰給予世

界那最獨特的貢獻，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接納基督福音的

原因了。 

 人類所需要的，不是「教」法，也不是「勸」法，

而是「救」法。耶穌是「救主」，意即「拯救者」。祂

要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我們出來。耶穌的名字就是這個

意思（太 1:21）。 
 

神的拯救，是由兩方面作成的： 

1. 在神那方面：羅馬書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

憑著耶穌的血，藉著祂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救

贖的工作。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 

2. 在人這方面：以弗所書 2: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著信。人要個別的相信和接受，一經接受，救恩就

立即生效。約翰壹書 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

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 

 這就如使徒信經所說「我信罪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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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得赦免」就是「得救」，不再被定罪，聖經有

另一個名訶「稱義」，這字的意義就如法庭宣判被告無

罪。保羅在羅馬書 5:24「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

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罪得赦免也是「重生」，這兩者是不能分開的，真

正得救的人，必然是重生的，而重生的人就是得救的

人。 

 罪得赦免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裡的人。哥林多後

書 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己

過，都變成新的了」。 
 

結論 ： 

 各位，你承認是一個罪人嗎? 在我所提的五個新約

的字，能否謙卑地反省，有否達到神對我的要求呢? 

         恩浸人，你己相信、接受了主的救恩，能否今天牧

師結束禱告，立志堅定不在罪中活？依靠主，每天為祂

而活，見證祂是我生活的主！ 

 

 
 
 

 


